2006届毕业生户口及档案委托学校保管协议书

	毕

业

生

情

况

及

意

见
	姓    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
	
	政治面貌
	
	培养方式
	
	健康状况
	

	
	专    业
	
	学  历
	
	 学制
	

	
	家庭地址
	

	
	邮政编码
	
	联系电话
	

	
	毕业生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

校

情

况

及

意

见


	学校名称
	杭州广播电视大学
	经办部门
	学生处

	
	联系人
	张幼春
	联系电话
	88935018
	邮政编码
	310012

	
	通讯地址
	杭州市文一西路37号

	
	保卫处

意见
	盖章

年    月    日
	学生处

意见
	盖章

年    月    日


协议备注：

一、为维护国家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严肃性，明确毕业生、学校双方在户口及档案存放学校保管期间的权利和义务，经协商，毕业生与学校签订此协议书。

二、签订协议的毕业生户口及档案存放学校保管期间，毕业生不存在与学校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，学校只负责保管其户籍和档案，只为其办理与就业有关的手续。因违法造成刑事案件、民事纠纷、劳务纠纷、经济合同纠纷、债务债权纠纷等，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及后果由其本人承担。

三、毕业生与学校签订此协议后，毕业生已没有学籍，不再隶属于原就读的高等学校，因此，不能享受在校生的权利和待遇。例如：不能继续在学生宿舍留宿，不能参加正常的已注册学生的课程学习等。

四、此协议有效期两年，两年（即毕业离校当年至毕业后第三年的6月30日）后毕业生的户口及档案按规定派回其入学前户籍所在县、市级人才服务机构。

五、此协议一式三份，毕业生本人、保卫处、学生处各一份，来校办理手续时上交毕业生保管那份。

